【專利證書申請書】
【案由】　　　　　　　　　　　22102
【申請案號】　　　　　　　　　
【事務所或申請人案件編號】　　
【申請人1】 　
　　【國籍】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代理人1】 　
　　【中文姓名】　　　　　　　
【申請證書形式】　電子證書/紙本證書
【同時申請事項】
【申請第1年至第6年專利年費減收資格登記】　　　是/否
【同時辦理事項】
　　【變更申請人之地址】　　　是
　　【變更申請人之代理人】　　是
　　【變更申請人之代表人】　　是
　　【變更申請人之姓名或名稱】是
【繳納年度】
　　【起年】　　　　　　　　　
　　【迄年】　　　　　　　　　
【申領專利證書】如需辦理延緩公告者，應同時填寫延緩公告申請書
　　【一般資格繳費項目】　　　繳納發明專利證書費1000元及第1年年費2500元(共計3500元)，及第2年至第　　　年年費計　　　　　　元，合計　　　元。
　　　　　　　　　　　　　　　繳納新型專利證書費1000元及第1年年費2500元(共計3500元)，及第2年至第　　　年年費計　　　　　　元，合計　　　元。
　　　　　　　　　　　　　　　繳納設計專利證書費1000元及第1年年費800元(共計1800元)，及第2年至第　　　年年費計　　　　　　元，合計　　　元。

　　【符合年費減收資格】　　　全體專利權人符合專利年費減免辦法減收資格的規定（自然人、學校或中小企業）
　　【減收資格繳費項目】　　    繳納發明專利證書費1000元及第1年年費1700元(共計2700元)，及第2年至第　　　年年費計　　　元，合計　　　元。
　　　　　　　　　　　　　　　繳納新型專利證書費1000元及第1年年費1700元(共計2700元)，及第2年至第　　　年年費計　　　元，合計　　　元。
　　　　　　　　　　　　　　　繳納設計專利證書費1000元及第1年至第3年年費0元(共計1000元)，及第4年至第　　　年年費計　　　元，合計　　　元。
【申請回復領證】　　　　　　　申請人非因故意，未於法定期限繳費者，於繳費期限屆滿後6個月內，繳納證書費及2倍第1年專利年費，申請回復。
【繳費資訊】
　　【繳費金額】　　　　　　　
　　【收據抬頭】　　　　　　　
【備註】　　　　　　　　　　　
【附送書件】
　　【基本資料表】　　　　　　
　　【委任書】　　　　　　　　
　　【其他】
　　　【文件描述】　　　　　　
　　　【文件檔名】　　　　　　
【本申請書所檢送之PDF檔或影像檔與原本或正本相同】
【申請人已詳閱申請須知所定個人資料保護注意事項-並已確認本申請案之附件-除基本資料表-委任書外-不包含應予保密之個人資料-其載有個人資料者-同意智慧財產局提供任何人以自動化或非自動化之方式閱覽或抄錄或攝影或影印.】
【基本資料】
【個人資料】
　　【申請人】
　　　【國籍】　　　　　　
　　　【身分種類】　　　　自然人/法人公司機關學校/商號行號工廠非法人團體
　　　【應受送達人】　　　是
　　　【ID】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居住國】　　　　　
　　　【郵遞區號】　　　　
　　　【中文地址】　　　　
　　　【英文地址】　　　　
　　　【代表人中文姓名】　
　　　【代表人英文姓名】　
　　　【電話】　　　　　　
　　　【傳真】　　　　　　
　　　【手機】　　　　　　
　　　【E-mail】　　　　　
　　　【法定代理人ID】　
　　　【法定代理人中文姓名】
　　【代理人】
　　　【證書字號】　　　　　
　　　【ID】　　　　　　　　
　　　【中文姓名】　　　　　
　　　【郵遞區號】　　　　　
　　　【中文地址】　　　　　
　　　【電話】　　　　　　　
　　　【傳真】　　　　　　　
　　　【手機】　　　　　　　
　　　【E-mail】　　　　　　
　
　　【送達代收人】
　　　【ID】　　　　　　　　
　　　【中文姓名】　　　　　
　　　【郵遞區號】　　　　　
　　　【中文地址】　　　　　
　　　【電話】　　　　　　　
　
　　【發明人】
　　　【國籍】　　　　　　　
　　　【ID】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授權轉帳用戶】
　　　【扣繳帳號末5碼】　　

　　　【用戶ID】　　　　　　

　　　【收據種類】　　　　　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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